
卽聯合國憲钅］生效週年紀念 1l ，爲＇e 聨合國

H" ，其意專為使世界人民過知聯合鹵之宗

旨與成就，褪在聯合國工作h 血，得＊世之

支助；

敦請會員國政府與聯合國合作，一體凝

守該紀念 H 。

（一九四七年丨＾月.:: i--11 

第一百零一次令體曾淑）

一六九（二）．聨合國與美利壑合衆國

關於嚙合國會所之協定

甲

大會

聯合國與美利堅合衆國關於

聯合國會所之協定

聯合國與美利嚎合衆國，

祸執行大會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四 H

所通過之決成定，面在緋約市設允聯合國會

址，並處理因此引起之各頊問鵲，締結協定；

爲此 I1 的，特指派其代表：

聯合國：祕潜反

Trygve Lrn 

美利序合衆國：國務卿

George C. MARSHALL. 

謹協，液如「：

第一條

茲因祕m長依照一九四団 I·:: JI I· 四 定毅
H 決成案第九「九（一） 1 於一九四七；r,弋 JI 笛一節

二「 kI1 ，與美利序合衆國國務1佣篠nf聯合

國與美利咯合衆國間闈於聯合國會址之協

定，並

因祕占長業已依照 I}位決成安，將此項

協定 Ih1 大會提「｝；

又經對第六委員會臟於此屮損所作之報

併占，加以研究，

賛[,i] 報伟占內所表，瓦之各項昚見；

批 i隹：一九四七年六月--．「 ,',II 所簽訌

之協定，並

授桃祕占長依照協定內第二 I-A節所焜

定之F湞，執行該項協定，靼3 聯合國履布

協定中所規定之聿項或職務。

乙

大會

決定：向祕占長及美利吃合衆廣之 i才＼·

愷 ki建成，沽其以聯合國特椎及豁免公約呣

t·'這，為－－k照上述 1町於會址之1/,f, ＇足，第

1- Ii節內，滄二分段及最木一句一一考慮將

缸＼k圈之1d等職 tH1」人祕＇椿 k ，渼和」吃合

衆國政府，及 I晶lt系會 ii 國政府協，義 1缸1：之名

單 U.'f之準則。

（一九四七年 I·)l 三丨｀一 II

弟一 I＼零一次令怡行，h ）

1 參閱大會節一屆行，第二期會淑所逋海之

決成左第一：－ti 。
2 參閱大會弟一「面會弟一期會我之決成安俎

－二 I·~: （一），弟． [i_fi 。

於此協定中：

（甲）＂會址區＂一詞之意為：

(-)附件一內所定之區域；

（二）依照與天國各 t管當局所訂之

補充協定隨時增列人該區以內

之其他任何 1：地或房屋；

（乙） ＂美國各 i．管常扁＂卽謂切合試文

並符於美國之法律與習慣之庹國中

央．州．或地）」當 M1il堝之州政府及

地方政府之法律與習慣，一體適

用；

（內） ＂公約''一詞訂］指聯合國大會於一

九四六年二H 「三 H 核定而山笑國

lp] 意之聯合國特桃＆豁免公約；

(J) ＂聯合國＂一詞卽指聯合國憲章

以後節稱＇＇懣亨＂所設寸之國際系ll

織；

(IX:) ＂祕占長" 0IJ ，渭聯合＼阅祕占長。

第－·.條

留址區

礽竹I

聯合國~f「 hJrHr在地鳶會址聶。

礽:·節

除如針g ．＾卜增I之所規定聯合國伶1H吏

用會址喵産業外， 美囤之 i 管當！11i 應採取1I

佃必要之1r動，以保證聯合國會」11區內之產

業 1、受侵會，但以經與聯合＼竭似商秣，聯合

叄！毋人會弟一 1前會弟二期會，＇k決，，義案第一
自（－一），泊一·• · - _. ̀ －n 。

四－·.



國償還美國主管當局以十．地收用手續或其他

種種方祛防止任何對聯合國提出之亻、利要求

所贊之任何款項爲條件。

第四節

（甲）聯合國得於會址區設立並使用：

（一）其所有之緩波無線電廣播收發

設備，包括緊急時期聯絡配備；該項配

備可用（在美國當地噴行對廣播事業許

可之條例範團以內）無線電報．無線電打

字．無線屯話．無線電攝影及類似事務

所用之同一頻率；

（二）一會址盃與 H 內瓦聯合國辦丰

處間專為交換無線電廣播節目及辦事處

閥互博消息之用之定點線路（適用單旁

怕配備）；

（三）僅為會址房埕內，或聯合國暫

用之其他房屋內使用之低電力．微波．低

頻率敢中等頻率之通訊設備；

（四）依照美國對非營業性業餘人員

適用之條例與規章所規定之同一範圍與

條件，裝置自一定黠之他定點之通訊設

備，但各該條例與規章之適用，亻、得逹

反第九節 (ljI) 項內所規定之會址區亻、受

侵犯權；

（五）聯合國與美國主管當局所訂補

充協定中所規定之其他無線電設備。

（乙）聯合國應與國際電忒協會，美國政

府之各有瀾機關及其關係政府之有關機關商

定關於一切頻率及其他類似問趣之措廊，以

辦理本節內提及之各項事務。

（內）本節規定之設慊，得儘有效辦理所

必盅之範團內，在會址翦外裝置並使用之。

美國I1管當局釋聯合國請求時，將依照

補充協定內之規定與方法籌措，以便聯合國

為各該 H 的，取得或便用適當之地產，並將

地產置人會址區內。

第五節

倘聯合國認為必愫並＇在設 t自澥飛機場

時，則關於該機場之地位，便用及舉辦，以

及該場出入口道應以補充協定另江之。

第六節

倘聯合國提議自行糾織郵政卓務，則關

於該項事務應依熙何種規定設立，應以補充

協定另訂之。

第三條

會址漲內適用之祛律

及有管轄權之當扁

第七節

（甲）會址翦應依熙本協定之規定，由聯

合國當局管理之。

（乙）除本協定或公的內有相反之規定

外，美國之中央，各州及地方法律應於會址

區內適用之。

（內）除本協定或公約內有相反之規定

外，，迄國之中央．各州及地」i法院，依照現

行屮央．行州及地」i 法律之蛻定，對於在會

址昷內所完成之行為及交枯契約，應有管轄

權。
(f) 笑國之中央．各州及地方法院，於

處理因會址區內祈完成之行為敢交品契約而

引起之案f牛，或關於各該行為或交易契約之

案件峙，應注意及聯合國依照第八節所制定

之條例。

第八節

聯合瀟應有制定在會址區內官廊之行政

法規之權，俾在該地確在爲充分執行其職務

，，『品之一切必要條件。凡與聯合國依照本節

所制定之法規亻、符之美國屮央，各或州地方

法律或規則， lt亻、符之部份在會址區內亻、適

用之。聯合國與美過之問，關於聯合國之某

一法規是否合於本節規定，或美國屮央．各

州或地力之某一法律或規則是否亻、符，聯合

國依照本節所制定之任何法規之任何 'f端，

應一忙 U、F依照第二「一節之規定解決之。在解

決以前，聯合瀟之法規應在會址區內適用，

而聯合l過聲稱與其法規亻、符之美國中央，各

州或地方法律或規則亻、應有該地適用之。本

節亻、應阻Jl:)乏國主管當局 F力火法規之合理適

用。

第九節

（甲）會址區應亻、受伎官。美國中央，各

州或地方文武官員，無論其為行政．司祛．r1f

1j. 或警察人 d, 除得祕鹵長M，意並依熙祕青

k!，Jr 允可之條件外，亻、得人會址區執行任何

公務。！t趙送博票，包括私有財產之封扣，僅

可於祕凸長1-n] 必，並依照其所核准之條件，在

會址＼宙內進行之。

囚囚



（乙）以亻溴妨害公的內之各項規定或本協

定第四條為限，聯合國應防l「會址區成槁避

免美國屮央．各州或地方法WI丶之拘捕，或

避免由美國政府請未向池國引渡，或有意避

免接受博票者之逃藪。

第－「節

聯合國得將遠犯其k照第 I＼節／Jr 制定之

法規，或犯其他＊故乙人逐出會址區，或1I1

其人垃。凡達犯此等法知之人，僅應於知渴

k管當）＂］所逋滷之法科堢或條例「受其他之處

罰或拘留。

第四條

交通及過塏

第「一節

美國中央．各州或地方當垧，對於E). 「各

種人來社會址腐所有過垃権，亻、應加以仟何

限礙：

一．聯合國、或憲章第五 t·七條第二項

所規定之谷WP'1機闡之官員或會員 l·過 1\k,

或各該代表或官員之家屬；

二．負有聯合［過或各該WlII]機關使命之

各專家；

三．經聯合國（或各，淩専門機瞞之一）與

英國磋商後，予以承認之報界．無綫噩屯

影或其他新掛」機關之1\K;

四．經聯合［和依照憲亨－第七 l＾一條，爲

與其磋商子以承認之非政府系Il織 1＼表；或

-fi ．經聯合國或此等專門機關因公邀，＇k

千會址邸之其他人物。

美國 k管當／，＇）對於此等人有來札會址區

之通漼屮，應f·以必霏之1呆護．該節亻、適用於

應1K第 I·七節內之規定處理運輸t．之一般阻

隔，亦 1丶妨害 l碣於管理各種運榆「其之i启1t

與條件之茜逋適用。

第「二節

第 I｀一節規定，亻、論所指；tAU之本國

政府輿美國政府 ll\l 辶」比有關係，一例適 Jll 。

第 f· ：節

围）美國視行涸於異國入人境之法＂！與

條例之適用，亻、應礙及第 I-－節內所指之特

權。該節所指之 A炁裴淄熙簽證吣，應從速

免粒發給Q

（乙）渙國現行關於異國人居留之法律與

條例之適用，亻、應礙及第 t－一節所指之谷項

特權，尤亻、應因此等人於版行公務爲任何」：

作時，適用此等律例快其離開芙國。若遇任

何人於其執行公務打份外，在美國「作，濫

用各該居留特＃t時，則除下列情形外，應知

泊丨＾一節內所指特林亻、能秤爲對於美國有關

＼＼國人居留之法札！與條例之豁免：

（一）阶得k國國務卿4先核准外。

亻、應依照各該法律或條例進行法律手

續，令1E1µ」此等人離開美國。在關及一

會員國之代人（或其家屬之一份子）之情

肜「，須與該關係會員瀟磋商後；或瀾及

第丨·一節所指之其他任何人t, 須與祕

占長或與關係專門機 l亂之行政首拉磋商

佞始得爲此頊核／隹；

（二）按各別情形，有關會員國之代

人．祕占長或有 I媧専門機涸之行政首比，

皆應有代表破，JtA在此等，泝跺屮出庭之

權；

（三）凡依照第十五節或公約而}有

外交特朴1 與豁免之 A, lij依熙適用於受

命干． k阅之外交1史節之慣常秤「f·外，亻丶

得着其離開美國。

（內）本節並亻丶妨頃當M浦聲稱其｝．有

第 f· 一節所f鯽權利之 A 繳驗合理證亻4之要

求，對於合珅之檢疫及公 1U術生規則之實施，

,h1、加以阻JI 。

(I)1;1 依本節」：文及公約內之所1」規

定外，天潢對於入或財產之進人 R國領 I:&

人塏之人居留該地或以該地為仕所之規定，

保11 充分之弒制與法札'0

（戊）祕占反應於美國七管常扁沽求

時，與之談判，俾使涪 l俏措施，將僅鴆來往

會址區，與居住該地及毗鄰地帶各議照簽證

持1」入之抵天及離塏，從1凶和C 。

（己）以本節前列規定囧限，聯合國應

h 專權准許或揆 l「 A 及財產之進入會址區，

'lk亻」權規定人區之人）片留該地或以之鈴仕所

之條件。

泊 I· 四節

14,\k 與 kt渦 i 管當局，於劉方請求時，

應磋商辦法，便利欲訪問會址區而小享受本

四五



條所指朴1利之海外人／k進人美國國塏，並使

用可資應用之交通I lL 。

蹌五條

馴聯合鹵之常仟｛＼人

第 t·五節

一．詣 J-L 山一會 [i國指派鈴其常馴聯合

國之首席 1＼人或以大 1史或全桃公｛史資格而為

常任代k;

二．經祕，节長． ye國政府與有關會員博

固恋乙駐會所常仟騙 H ; 

-:.諸凡由一専 l'I]機丨揭一一－依照憲名．第

f 「七條訂L-.項之規定一

駙該棵關 {f 美會 J:1l:, 有大 1史或仝權公使耷格

之首席｛＼｝｀；及

四．品」UhWl',］椴關之行政首k，美國

政府與有關會日國政府同，g潟l ，淩専 l1I] 機閹！t

他各會員國之i要常任代表，及棣屈専門機

關各代表馬！會址之苷計「·職員，

無論其居住會址冨內外，應在天國塏內，

在遵照相等之條件與義務「，，；i 有受命卞 k

國之外交使節所非之同等特椎與豁免。若遇

某會員國政崩求釋美國政府予以承認峙，則

此等特林與豁免，作於會址甌內，各該代人

及其職員（祿屬人 H) 在會址l語外之仕所與辦

屯處中。在會址福與各該仕所及辦1頃處 llU之

途屮，及因公來往外國旅途屮適用之。

判＼六條

會址 1品之公安保晶

第十六節

围） L 國 i：管常局應．施行適常之辦注，

以保潛會址恥辶安靜，亻、1窩外來羣人強入其

地，或1［毗鄰之．驃動所擾，並有會址昷［四邊

供應 1'含此諸 11 的所必：當之公安保護。

（乙）若祕．Itk如是請求時，美國I管常

局應派易1 人數允足之哼察，以維設會」＾1I: 閼之

i缸「與秩／．f;' 並循 1隹有聯合 1渦權）J I、所作之

清求，將所指之人驅逐出墳。經沽求時，聯

合國應與羚國i管常」,;j 商訂協定，｛行還此等

'k務）lR'海之合理用費。

滄七條

會11i 品［內之公共出業及保護

第「七節

（甲）送國 L管當」，i, 應啟祕書長請求砈

園內，執行其所有之權力保證在公4s. 條件之

「供給會所區內必噬之公共事業，包括電·

水．煤氣．郵政．泥話·屯報．交通運輸．排

水裝置．清除垃圾 防火設慊．清掃積丐等

等屯務。設使L述任何事務驟然中止，或有

伶 II:之威脅時，則美國t管當局應尊首聯合

國之盅要，視其盅要一如美國政府機構類似

之＇盂裳同一厙要，採取步驟，庶確保聯合國

之［作亻、因此而受妨害。

（乙）關於維持公用半業及地「建築之特

殊規定見此後附件二。

第1人節

k阅i管當 k,）應採取一應合理步驟，保

證會所區城內之t台快安謐亻涇妨害，並保證

建、t 會）引之 11 的亻、因其附近「．地之便用而受

損害。聯合國則應採取一應合理步驟以保證

會所邸域鄰近地力之怡快安謐亻、因聯合國使

用會所區城內之 l今．地而受損宙。

第「九節

今栽同，在，有會所區域內，亻、容許任何

方式之種族或宗教|·歧視之存在。

第八條

實施本協定之關連h項

節二－「節

祕占長與美國1：管當局應以協定的定應

釋由何機闈，以作關於實施本協定及其他有

關會所區域 1盯胆規定之函件往來。並得締結

完成本協定之 1I 的所必需之補充協定。美國

與祕占反締結補允協定時，應商譜有關政府

及地方當M。如祕占長之請求，達國國務卿

得姿派專任代表擔任與祕省長聯絡之責。

第二「一節

（甲）聯合國及美國關於解釋及實拖本協

定或任何補充協定之＇抖執，如未能由磋商或

其他雙」」 [ii] 心之辦法解決者，應提交三仲裁

人糾織之法庭取決。仲拔人之一由祕書長提

名，另一山美國國務卿提名，第三人由祕書

長及國務卿一［司抉狩，如犨方亻、能同意第三

仲裁入時，則由國際法院院艮指派之。

（乙）祕 lU乏或美國得就此項程序引起之

法律問題請人會徵詢國際法院之詣詢，意見。

於接獲法院之麻見以前，雙方應遵從仲裁沫

庭之臨時裁定。其後，仲裁祛庭得參照祛院

之意兑作成最後裁定。

四六



第九條

雜項條款

第二「二節

围）聯合國亻、依得庹國之詞．意，亻、得出

售會所區域所有之全部或一部份 L 地。如天

國利l1] 意於 l:．地之出 i\^ ，則應依照本節 (i)

款規定之辭祛1l」計1Rih ，向聯合滷眺「（此租

,．．地。

（乙）設使聯合漓會址港移，則聯合國机

會所庫域或其1f· 何一部份之權利．財產桴．及

利益，衖囤鞨合鹵或堤國之」，古，議與美國。

如無人作此和油求li.} ，則將該地讓與其）1)r1f

城郡，如淩城郡亻丶灝接受，則讓與會）印江之

州。如J3典各｝」皆亻丶願接受昉，則得依照本

節（中）款之規定出售。

（內）如聯合國 t(j5 會所協域全部或任何

一部份 1．地，則協定其 1也各節適用於會所面，

域之規定，寸詛亻、適用於售去之十．地或建築

物。

(T)依照本節規定轉讓十．地所1寸憤格，

如無協成規妃，應當為 I：地建築物 J文波備之

眞正1ttfU, 1t憤格依！！B第二卜一節規定之;f't

序決定之。

第二f三三節

除井聯合團決定比地工作外，亻、得拉令

聯合國會址移出會）沂區域。

第二「四節

聯合國會址．移出美國國垃時， I~關於 13

將聯合國在 k國之會所作有秩／砵'1 束之規才

及其財產之處沼規定外，本協定應 f令 II 生效，

第二「五節

本協定加諸天國1亻管當），L之義務，山 X.

國政府承 it ，沒常）I,] 完成此等義務二品佞A

任。

第二 1六節

本協定之規定應為一般公約之補充部

分。本協定與一船公約瀾於同一 '1~ 件之卦乜i'

應視作相互補充而 Iii] 時適用， h 亻、減弱另一

協定L'直施，遇二者完令牴觸峙，應以本協

定之規定為前。

第二卜七節

本協定之解粒＇原尸 IIi·牖記·'F.liR'I- y、博會

所完全有效執和！［h」 ii 以 'Ji:. :i,. 

要宗旨。

第二＾「八節

本協定於祕苔長，依照聯合國大會決成

案之授林與天囤適當之行政官史，依照國會

適＇在 1r 動之 1受榷，彼此換文极 0Ilf·泅施。

為此，各代人謹簽訂本協定，以昭信守。

公曆一九四七1r,'dl 二 l-,ldH 以英文及

法文製成曲本，回一作浮；簽＇；「於耕的成功

湖。

附件一

泊一節（甲）款（一）所指地溫包括：

（屮）奈ll:約州耕的市殛哈 lll湉雞斯，nh,I 人道

以西，一！！』路以束，束四 i· 八街以由，束四

,.二街以北之地産，谷街道均照建，h f·以放

寬；

（乙）使用蹄斯 Ii/d 人道之地役1ti, h -h 
限低 1変乙 'l、面修建一廞場，廞場」．，之．建築，

&.I＆場「支架此有限低 1度之牛而之品礎及支

+I之菻，祁個＼吐域之明白界限將來山聯合國

與矢溝郝钅A協定明 ',i_．之。

附件二

公共 ·It 業及地「建築之維持

泊一節

祕占kI司心的耕約聶紐約州或其任何

柢懾）或！［分部之 1hi 用八「」發枱通行證，俾得

就會所喳城內之公！Uli% ．水溝牻稼地道．

能管．以及 l、水道作檢杏．修珅．維1、\．改

造． ｀和r 安放等等「作。

第節

會所區城內之地「建染J作，於與祕占

k似，商後，得山師約市．奈／［約州．其機關或！i

，「部紓辦。惟以紅］道聯合溝胝務之執1r為

條件。

一七O（二）·戰爭罪犯及叛逆之引渡

k會

i卷於一九四六年二！ I 丨一:. H 所通過之決

＇，義案 1 Hr池之戰」i3「犯料洫適常謇 't:il 之引渡

與處罰力 i0之成机；

1 參閱大會弟一）Il1 會滔一期會，＇hl沂通過之泱

"A 案，泱，義安·:（一），第一(WU 。


